


厦门市促进具身智能产业发展若干措施

（征求意见稿）

为抢抓具身智能产业机遇，营造涵盖研发、制造、应用全链条的良性具身智能产业生态，推动具身智能产业创新发展，特制订本措施。

一、适用对象
经政策兑现部门认定，主营业务为具身智能科研、设计、制造、销售、应用及场景供给等环节之一，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实体经营并依法纳税的企业（以下简称“申报主体”）。申报主体应在厦门市范围内具备能够支撑研发和生产经营活动的技术团队、知识产权和经营场所。企业享受该政策支持时，若已享受其他市级同类政策支持的，按“就高不重复”原则兑现。
二、具体措施

（一）支持具身智能本体制造企业增资扩产。对于具身智能本体制造企业实施的新建和增资扩产（含技术改造和提容增效）项目，年度总投资1000万元以上或设备投入500万元以上的，按项目生产设备购置的投资额给予不超过20%、不超过3000万元的补助。（责任单位：市工信局、市财政局，各区人民政府）



（二）强化具身智能零部件供给能力。完善产业供应链生态，布局敏捷高效响应体系，强化传感器、减速器、一体化关节、末端执行器、高精度机械臂、伺服电机等具身智能机器人核心部组件供给能力。鼓励申报主体向非关联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整机企业提供核心部组件，按照供货额不超过10%的比例给予补助，单家企业每年不超过500万元。（责任单位：市工信局、市财政局，各区人民政府）






（三）支持具身智能训练场景建设。面向具身智能发展共性需求，鼓励申报主体建设具身智能训练场景，夯实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基础底座。对申报主体投资建设且对外开放的具身智能训练场地（含智能产线训练场和具身智能本体训练场等类型），按照项目核定设备投入，给予不超过30%、不超过2000万元的支持。支持具身智能创新验证平台纳入专业领域概念验证中心范畴，经认定为市级概念验证中心的，按照现行政策予以支持。（责任单位：市工信局、市科技局、市财政局，各区人民政府）


（四）







打造具身智能示范应用场景。支持申报主体开展应用场景建设，在全社会领域开展具身智能示范应用。建设示范场景绩效指标评价体系，每年评审一批具备良好带动效应的示范场景（示范场景的硬件设备购置和软件平台建设总成本不低于200万元），根据使用具身智能主体数量、达成社会效应、运营费用、建设投入等指标，对示范场景分档分级予以奖励，单个场景奖励不超过100万元。（责任单位：市工信局、市财政局，各区人民政府）




（五）



创新金融产品应用模式。推广具身智能产品保险等金融产品，支持申报主体对具身智能整机产品投保财产损失保险、综合责任险等险种，按实际保费给予补贴，比例不超过50%，单家企业每年不超过100万元。探索具身智能机器人融资租赁等金融创新模式，鼓励金融机构为具身智能生产、制造企业和应用场景运营方提供多样化金融产品，助力扩大产业规模。（责任单位：市工信局、市财政局，厦门金融监管局，人民银行厦门分行，市委金融办，各区人民政府）








